

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及自治区关于持续扩大消费的决策部署，紧抓岁末年初销售旺季，营造浓厚节日氛围，激发消费活力，按照市及旗委政府安排部署，决定于春节期间举办热“淖”新春，河套“优”礼—乌拉特中旗2025年“一镇一品”年货节活动。为确保年货节各项活动有序开展，特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活动主题
热“淖”新春，河套“优”礼—乌拉特中旗2025年“一镇一品”年货节活动

二、活动目标

坚持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大众参与的原则，按照“优环境、稳经济、促消费”的工作思路，突出大气、节俭、隆重、与民同乐的节日活动氛围，围绕满足春节市民消费需求，组织开展年货节活动，提升居民采购年货的环境和质量,满足群众购物需求,刺激拉动春节消费市场。
三、活动组织

主办单位： 中共乌拉特中旗委员会

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
承办单位：乌拉特中旗商务局

乌拉特中旗文体旅游广电局

乌拉特中旗鸿腾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

乌拉特中旗鸿雁故乡品牌旗舰店

协办单位：旗委宣传部、执法局、财政局、住建局、应急管理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公安局、消防大队、融媒体中心、交管大队、电力公司、海流图镇、甘其毛都镇、温更镇、新忽热苏木、石哈河镇、乌加河镇、呼勒斯太苏木、巴音乌兰苏木、川井苏木、德岭山镇、同和太种畜繁育中心、牧羊海牧场有限公司。

四、活动时间

2025年1月19日—2月12日（腊月二十至正月十五）

五、活动地点

乌拉特中旗海流图广场

六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“一镇一品”特色展

展位设置在海流图广场西侧，规划全旗12个苏木、镇（中心、公司）展位展销各自特色产品，每个展位面积 10㎡，包括产品宣传推广支持，如宣传展板、条幅、宣传视频播放等，助力我旗特色产业发展。

（二）海流图广场年货大集

以“逛大集·采办年货”为主，在海流图广场设置展位，展出面积3600平米，内设展位112个，分为糖果干货区、冷冻食品区、百货区、工艺品区、礼盒区、休闲娱乐区六大区，采用招商方式，招引春联、休闲零食、腊味腌制品、生鲜冻品、粮油副食、特色农产品、民族手工艺品、娱乐项目等各类经销商开展展销活动。

（三）促销让利活动

由政府、企业联合开展有奖销售、满额即赠等让利促销活动。

1月19日至1月26日期间，每天设置一次集中抽奖，每3天一次特等奖抽奖，消费者凭借其在年货节现场拍摄带有活动特定标识的照片，并分享到微信朋友圈、微博或抖音等社交平台，参与抽奖活动并领取奖品。

奖品设置现金抵用券、满减券、商家提供优惠券、礼品等。

（四）文艺演出

演出时间：1月19日-1月26日

具体时间：每天上午10:30 -11:30，举办1小时文艺演出，节目形式包括歌舞、戏曲等，邀请乌兰牧骑、各苏木、镇文艺团体和民间艺人参演，增添节日欢乐氛围，吸引人气。

（五）其他群众性活动

年货节期间还将不定时推出猜字谜、捏面人、包饺子、美食比拼等一系列传承弘扬传统民俗文化且妙趣横生的互动小游戏，并设置相关奖项，更好烘托喜庆祥和节日氛围，活跃市民群众参与年货节消费的积极性。
活动宣传

为确保活动成效，旗委宣传部、融媒体中心、商务局、商业机构及本地自媒体要充分利用电视等传统媒体和公众号、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，多渠道全方位宣传推介活动有关安排和开展情况，营造浓厚热烈的宣传氛围，扩大节会影响力。
1.媒体宣传：旗融媒体中心要持续配合投放活动预告以及活动现场有关新闻报道，介绍活动信息、商家优惠和特色产品，提高活动知晓度和影响力。

2.宣传车：安排2辆宣传车在海流图镇主要街道巡回宣传，车身张贴活动海报，安装扩音设备播放活动音频，宣传时间为活动前一周至活动结束，宣传车每天运行时长4小时（含车辆租赁、油费、司机人工等）。
3.升空球和道旗等：在活动现场周边及主要交通干道设置4个升空球，办公楼前悬挂活动彩色标语横幅20条；沿活动场地周边道路布置30套道旗，展示活动主题、时间、地点和部分商家品牌，营造浓厚的活动氛围。

4.彩烟：“一镇一品”年货节活动正式启动及每次抽奖活动前燃放彩烟。

八、苏木镇参展规模及标准
类型：标准展位10㎡

产品类型：

1.农特产品类：牛羊肉、奶制品、果蔬、粮油、茶叶、糕点等其他特色美食；
2.文旅产品类：文创产品、工艺品、特色纪念品、非遗文化产品、文旅路线推荐展区；
3.其他产品类：日用品、服饰、床上用品、茶具、炊具等。

展位配置：基础桌椅、220v电插座一个、电取暖设备、一镇一品宣传易拉宝、户外条幅、户外宣传单、户外宣传车、外围围挡宣传喷绘布（面积位置自行设定）、拍摄宣传视频。

注：宣传视频/音频/文稿内容以及logo需参展单位自行提供。
九、保障机制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制定切实可行的年货节整体方案，明确重点任务、工作措施和职责分工，深化活动内容，创新活动形式，确保活动扎实开展，增强活动的影响力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推介。充分调动旗融媒体中心、直播平台、短视频等新媒体新平台资源，进行全方位宣传推介，营造热烈活动氛围。活动期间，旗融媒体中心对重点活动进行跟踪报道，提供丰富信息服务，多渠道多模式加大宣传力度，引导消费预期，倡导品质、绿色、健康消费新理念，为更好发挥活动成效，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。

（三）加强公共服务。保障活动期间公共基础设施运行和公共服务质量。守住安全生产底线，以保障“年货节”顺利开展为目标，各商贸企业要进一步明确责任，开展好节日安全生产大检查，落实火灾防范措施，保障节日期间经营安全。同时，坚持诚信经营，改善消费环境，提高服务水平服务，维护消费者权益，大力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。

（四）做好资金保障。为确保年货节活动的顺利举办，制定资金保障计划，通过政府拨款、企业赞助和商家合作等多种渠道筹集所需资金，确保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和稳定性。要建立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，对活动的各项支出进行细致的预算编制和审核，以合理分配资金并确保其合规使用。同时，建立资金监控机制，跟踪资金流向，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安全性。
热“淖”新春，河套“优”礼乌拉特中旗2025年“一镇一品”年货节活动领导小组职责

为办好本次年货节活动，营造良好的节庆消费氛围，特成立乌拉特中旗2025年“一镇一品”年货节活动领导小组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商务局，负责本次年货节活动的全面统筹和协调工作。

各部门职责：

外事办（商务局）、鸿腾文化旅游投资公司负责年货节组织协调，牵头监管活动秩序等工作；负责方案的整体落实和鼓励企业、平台的参与及相关活动细则的制定和发布工作，同时做好参与企业的宣传、协调对接工作和政策解释等工作；

各苏木、镇（中心、公司）负责“一镇一品”展销以及组织辖区内农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积极参展，负责相关展区秩序维护工作；

财政局负责做好活动资金统筹安排；

文体旅游广电局负责活动期间文娱项目、娱乐设施审核监管；组织文化演艺企业、组织积极参与文艺演出活动；

旗委宣传部、融媒体中心负责年货节活动的社会面宣传工作，包括活动预热推介以及跟踪报道年货节的各项工作，营造浓厚舆论氛围；
住建局负责年货节活动期间的基础设施维护工作，确保活动场地及周边区域的道路、桥梁、照明、排水等市政设施完好，为活动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持。
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参展商品的食品安全、质量监管、价格监管以及消费者的维权工作；

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协调活动现场外围环境综合治理、市容秩序维护等工作；

应急管理局负责本次活动安全生产综合监管以及安全生产类、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；

公安局负责活动现场的安全、保卫、治安秩序协调和维护工作；负责处理现场的各类突发事件；

交警大队负责负责加强道路巡逻和交通安全管理，维护活动现场车辆停放管理及周边道路交通管控、秩序维护；

电力公司配合做好活动现场供电保障和用电安全指导；

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指导及检查活动现场的消防安全。

工作要求：

举办年货节活动是我旗促进消费、稳定经济的有力抓手和重要举措，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、加强协作，形成统筹协调、齐抓共管、共同推进的工作合力，要切实履行职责，积极研究解决活动中的突出问题，保障年货节各项活动顺利开展。

热“淖”新春，河套“优”礼乌拉特中旗


2025年“一镇一品”年货节活动方案











关于印发《热“淖”新春，河套“优”礼乌拉特中旗


2025年“一镇一品”年货节活动方案》的通知


乌中政办发〔2025〕1号      2025年1月5日





各苏木镇人民政府、同和太种畜繁育中心、牧洋海牧场有限公司、旗直及驻旗各有关单位:


现将《热“淖”新春，河套“优”礼乌拉特中旗2025年“一镇一品”年货节活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落实。


请各苏木场（中心、公司）委派一名负责人组织“一镇一品”年货节活动及对接签订参展协议事宜，并于1月8日前将参展名单反馈至乌拉特中旗商务局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